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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扶贫资金财政监督及绩效评价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

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精神，强化财政扶贫资金

监管，根据《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》（国办发〔2018〕35

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财政支持脱贫攻坚政策落实情况

和监督工作的意见》（财监〔2019〕1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

区实际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2019年度财政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

街 镇：茶亭镇、桥驿镇、乔口镇、靖港镇、白箬铺镇

区直单位：农业农村局等有关单位

二、绩效评价项目

1.2019年度区级扶贫资金重点绩效评价

2.2019年度村镇扶贫资金绩效自评抽查（会同区扶贫办）

重点抽查茶亭镇、桥驿镇、乔口镇、靖港镇、白箬铺镇本

级和八个省定贫困村实施的项目

3.2019年度村镇扶贫资金重点绩效评价（会同区扶贫办）

项目1：茶亭镇洪开桥村蛋鸡智能化生产产业扶贫项目

项目2：乌山街道百合种植项目

项目3：乔口镇综合养殖项目

4.2020年度村镇扶贫资金重点运行监控（会同区扶贫办）

重点监控茶亭镇、桥驿镇、乔口镇、靖港镇、白箬铺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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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和八个省定贫困村实施的项目

三、检查评价时间

4-6月开展监督检查和重点评价，7-9月开展重点监控，具体

时间以检查（评价）通知书为准。

四、责任分工

1.局扶贫办牵头，农业科、社保科、经建科、行政文教科、

金融与债务科等科室配合，汇总财政扶贫政策（完成时限：方案

印发后3个工作日内）。

2.财政监督检查室牵头，农业科等科室配合，聘请会计师事

务所协助，开展财政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专项检查。

3.预算绩效管理科牵头、农业科等科室配合，委托会计师事

务所开展绩效自评抽查、重点评价和重点监控。

五、有关要求

1.根据本方案于3个工作日前向被监督人送达财政检查（评

价）通知书；可以向与被监督单位有经济业务往来的单位查询有

关情况（出具查询通知书）。

2.严格按《关于征求2020年度财政监督和绩效评价中介机构

服务意愿的公告》（望财绩〔2020〕1 号）规定选定会计师事务所，

服务费按省厅有关规定和《中介机构参与财政监督和绩效评价工

作质量考核办法》（望财绩〔2020〕3号）确定。

3.检查评价人员在职权范围内开展工作，根据《财政检查工

作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32号）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忠于职守、依法

监督、廉洁自律、保守秘密，做到公正、客观、规范、高效，集

中时间和精力，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检查评价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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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长沙市望城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0年 4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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